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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 

特别委员会 

2018 年 2 月 20 日至 28 日 

  报告草稿 

报告员：陈路加先生(新加坡) 

 二.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F. 审议加纳所提关于加强联合国与各区域安排或机构在和平解决争端领域

的关系与合作的订正工作文件 

1. 继 2015 年提出关于加强联合国与各区域安排或机构在和平解决争端领域的

关系与合作的概念文件(A/70/33，附件二)和 2016 年工作文件(A/71/33，附件)之

后，加纳在特别委员会本届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同一议题的订正工作文件(A/AC. 

182/L.148)。在特别委员会 2018 年 2 月 20 日第 287 和 288 次会议进行一般性意

见交流期间，有代表团提到这份文件，而且全体工作组 2 月 21 日和 22 日第 1 和

2 次会议对其进行了审议。 

2. 在一般性意见交流期间，一些代表团表示支持订正工作文件，指出该议题是

时下关注的话题，与特别委员会的工作相关，具有帮助填补本组织工作缺口的实

际用途。有代表团鼓励特别委员会制定指导方针，以促进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合

作，并指出这方面的工作不应重复也不应妨碍联合国其他论坛的讨论。 

3. 在全体工作组第 1 和 2 次会议上，提案国代表团解释说，订正工作文件考虑

了现有文书和法律框架，查明了联合国与区域安排或机构之间在协调各自活动方

面的差距和挑战，指出订正工作文件并非详尽无遗，欢迎代表团提出建议，随后

可进行非正式磋商，以期制定指导方针，供特别委员会下届会议讨论。 

4. 一些代表团重申支持订正工作文件，强调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但必须在《宪章》框架内运作。有代表团认为，订正工作文件

可帮助确定可能的指导方针；这种指导方针可在闭会期间对话时制定。 

https://undocs.org/ch/A/70/33
https://undocs.org/ch/A/71/33
https://undocs.org/ch/A/AC.182/L.148
https://undocs.org/ch/A/AC.182/L.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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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些代表团要求提案国代表团澄清文件的预期结果和相关法律框架。代表团

指出，《宪章》第八章以及《关于增进联合国与区域安排或机构之间在维持国际和

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的宣言》(大会第 49/57 号决议，附件)已经为联合国与区域

安排或机构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框架。代表团还重申，订正提案不应与联合国其他

地方进行的努力重复。在这方面，有代表团建议减缩订正工作文件中的想法和提议。 

 

https://undocs.org/ch/A/RES/49/57

